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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修繕材料之購置管理，應依照本辦法之規定。 
第二條 材料購置管理之程序分為請購、採購、核決、驗收入庫及用料步驟，其說明及規定事項分述如下； 

一、 請購： 
(一)請購單位分為： 

1.低於安全庫存量之一般修繕材料－營繕組。 
2.特殊修繕材料－總務處相關單位或使用單位應先填寫請料單，交營繕組。 

(二)營繕組填寫「修繕材料請入料單」之請料單位欄。 
1.「修繕材料請入料單」一式三聯：第一聯(白色)營繕組驗收後留存。第二聯(黃色)為會計聯。 
  第三聯(紅色)採購單位請款後留存。 
2.「修繕材料請入料單」經營繕組主管簽可後送交採購單位。 

二、 採購： 

(一)採購單位分為： 

1.一般修繕材料－事務組。 

2.特殊修繕材料－總務處相關單位。 
(二)採購單位確認請入料單資料之完整正確後，訪查計劃採購之供應商(得視情況請需求單位提供資 
    訊)，檢具估價單，並將相關資料填入請入料單之採購單位欄，依核決權限經逐級轉呈選定供應 
    商。 

(三)請購材料單價在一萬元以上或單價未滿一萬元支付總額超出十萬元以上者，採購單位應檢附三 

    家估價單或特殊情況做必要說明，並填寫請購單。 

(四)採購核決程序完成後，採購單位通知廠商送貨，於廠商貨到時應將請入料單第三聯送營繕組驗 

    收，必要時應會同驗收，採購手續即告完成。 

三、 驗收入庫： 

(一) 營繕組收到供應商送來之貨品，依廠商送貨單，統一發票及請入料單上所列品名規格及數量進 

行點收，以驗收合格數為實收數，填寫「修繕材料請入料單」入料單位欄。 

(二)如發現交驗之材料與核准採購有所差異(如品名、規格等)，或有損壞及其他瑕疵者，得拒絕驗 

    收，並通知負責採購人員轉知廠商，責成重製或更換。另發票或正式收據所載單價或總額不符， 

    或部份貨品可接受但品質與訂購有異，則通知採購單位轉知廠商更改，或與廠商討論扣款事宜。 

(三)驗收人員於請入料單簽收並經主管覆核，第一聯留存，另二聯連同廠商送貨單及統一發票轉交 

採購單位。 

(四)採購單位依驗收情形填寫付款申請單，連同發票、請入料單第二聯、估價單等送會計室審核付 

    款。 

(五)屬分批送貨者，營繕組簽收時應於請入料單註明待交數量，採購單位將請入料單(第三聯)另歸 

    入未收貨檔。第二聯正本請款，補貨經驗收得以影本請款。 

四、 用料： 

(一)申請領料單位應填具「領料單」。 

(二)材料之進出，營繕組應做即時之登錄，每三個月應呈報會計室費用之會計分攤。 

(三)施工人員應填寫施工或報工單，記錄施工時間及地點，完工後應由申請單位簽證驗收。 

(四)如有剩餘材料，應使用借項退料單。 

(五)施工之改變、失敗或異常狀況，應簽報主管並重新請料，對毀損材料應繳回營繕組報銷。 

(六)營繕組應作定期或不定期之庫存盤點，如發現帳面與實際情況有重大差異時，即簽請調整。 

第三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得準用本校採購辦法。 

第四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